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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節 觀念釋義

一、廣義刑事訴訟程序之概念

刑法（實體法）與刑事訴訟法（程序法）合稱刑事法，刑法僅屬理論之存在，

需藉由刑事訴訟法之運作方得將該理論落實。理論上，行為人之行為具有構成

要件該當性與違法性且有責時，即被認定成立犯罪得予處罰，然如何認定某犯

罪事實之行為人？由何機關認定？又被認定之行為人其行為是否果真該當某犯

罪構成要件？阻卻違法事由與罪責要素有無存在？此等均需藉由刑事訴訟程序

予以判斷，刑事訴訟法即為規範刑事訴訟程序之法律。

刑事案件發生並為司法機關發現後，司法警察或司法警察官（依刑事訴訟法§229
至§231規定，包含內政部警政署所屬警察及官長，憲兵隊憲兵及官長，法務部
調查局調查員及官長等）率先到場進行勘察暨為犯罪情形之調查與證據之蒐集，

刑事訴訟程序乃於焉展開，調查程序告一段落後，司法警察（官）遂將該案件

連同前揭調查程序中蒐集所得之證據移送檢察官，而於特定情形時，尚應將犯

罪嫌疑人一併解送（§92Ⅱ），案件移（解）送檢察署後，檢察官即於偵查程序
中就所有有利或不利被告之證據為客觀性篩選（§2），以釐清被告犯罪嫌疑之
程序，並以起訴或不起訴或緩起訴終結此案件之偵查程序（§251～§254），倘
若檢察官決定將被告提起公訴，該案件即由法院進行審理，法院先於準備程序

為審判期日正式審判之期前準備（實務見解認為包括證據能力之判斷），嗣即

進入審判程序。依現行法規定，審判程序之種類包括通常審判程序、簡式審判

程序、簡易程序及協商程序，刑事案件之被告經法院有罪判決確定後，原則上

即由檢察官負責指揮判決內容之執行。

刑事案件係由被告與犯罪事實所組成，刑事訴訟之目的當然在於發現實體真實

（被告與犯罪事實之真相），然負責調查犯罪蒐集證據之司法警察（官），指

揮偵查之檢察官乃至於職司審判之法官，均可能因其個人成長環境、文化背景、

生活經驗、智識程度等等因素而存在某些主觀偏見或盲點，此均將嚴重影響渠

等在犯罪實體真相之判斷，並對被告權利與社會公義形成傷害，刑事訴訟法為

免司法權力與職責過度集中，所可能造成之前揭難以彌補之缺憾，遂將刑事訴

訟程序區分為偵查、審判、執行不同階段，並由不同主體或機關各司其職，彼

此間並相互監督制衡，以確保公平正義之真正實現。

廣義之刑事訴訟涵蓋偵查、起訴、審判與執行，狹義之刑事訴訟則專指審判程

序而言（訴訟即是有人控訴、有人被告、兩造爭執不下而由第三者聽訟決斷之


